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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代码：600208       股票简称：G 中宝         公告编号：临 2006-25 

 

 

 

中宝科控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

 

董事会关于浙江新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 

收购事宜致全体股东的报告书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公司名称：中宝科控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

公司地址：浙江省嘉兴市禾兴路 366 号戴梦得大酒店 8 层 

 

 

签署日期：二零零六年八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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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市公司 

名    称：    中宝科控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

住    所：    浙江省嘉兴市中山路禾兴路口 

联系地址：    浙江省嘉兴市禾兴路 366 号戴梦得大酒店 8层 

联 系 人：    钱春、高磊 

联系电话：    0573-2080040 

传  真：    0573-2030109 

 

收购人 

名    称：    浙江新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住    所：    杭州市体育场路田家桥 2号 

联系地址：    杭州市体育场路田家桥 2号 

联系电话：    0571-85173491 

联系人：    李晨 

 

独立财务顾问：   不适用 

 

报告书签署日期：   二零零六年八月二十二日 

 

董事会声明 

 

一、本公司全体董事确信本报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

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负个别的和连带的责任； 

 

二、本公司全体董事已履行诚信义务，向股东所提出的建议是基于公司和全

体股东的整体利益、客观审慎做出的； 

 

三、本公司有与本次收购相关利益冲突的相关董事已经予以回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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释义 

 

除非特别说明，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中有如下特定意义： 

本公司、上市公司、被收购

公司、G中宝 

指中宝科控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

（股票代码：600208） 

收购人、新湖集团 指浙江新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标的公司、恒兴力 指浙江恒兴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

出让方 指恒兴力的两名股东高存班和林海慧 

股权转让合同 

 

指收购方与出让方于 2006 年 7 月 20 日订立的列明

关于本次收购的条款和条件的《股权转让合同》及

于 2006 年 8 月 2 日订立的补充合同 

本次收购、协议收购 指收购方通过与出让方签订《股权转让合同》收购

恒兴力全部股份的交易事项 

本报告书 指《G中宝董事会关于新湖集团收购事宜致全体股东

的报告书》 

中国证监会、证监会： 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

元： 指人民币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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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节 被收购公司的基本情况 

 

一、 被收购公司的基本情况 

1、基本情况： 

名    称：中宝科控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

上市地点：上海证券交易所 

股票简称：G中宝 

股票代码：600208 

注 册 地：浙江省嘉兴市中山路禾兴路口 

办公地址：浙江省嘉兴市禾兴路 366 号戴梦得大酒店 8层 

联 系 人：钱春、高磊 

联系电话：0573-2080040 

传  真：0573-2030109 

 

2、主营业务及最近三年的发展情况 

公司主营业务包括房地产开发、销售业务及房地产的代理销售业务，矿产地

质(稀贵金属及宝石)勘查、矿物分析、化验、鉴定与测试；黄金饰品生产、加工、

批发、零售；珠宝玉器的加工与销售；百货、五金交电、建材、通信设备等的批

发及零售；国内广告设计制作；酒店；经营进出口业务(详见外经贸部批文)；实

业投资等。 

近三年来，公司新增了房地产开发、销售业务及房地产的代理销售业务，珠

宝饰品销售额大幅额减少，商业贸易的销售额增幅较大，港口码头、酒店服务行

业的营业收入均有所增长。 

最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如下表：（单位：元） 

 2005 年 2004 年 2003 年 

总资产 2,647,840,710.94 2,520,802,730.59 2,577,832,194.90

净资产 618,242,771.98 611,279,508.63 617,658,881.95

主营业务收入 1,113,218,867.25 853,893,989.37 551,468,527.9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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净利润 6,963,263.35 6,601,268.58 4,287,268.90

净资产收益率 

（全面摊薄％） 

1.13 1.08 0.69

资产负债率（％） 71.98 69.19 68.19

 

3、最近三年年报刊登的报刊名称和时间 

本公司最近三年年报刊登的报刊为《上海证券报》和《中国证券报》。指定

信息披露网站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http://www.sse.com.cn）。本公司 2005

年年报刊登时间为 2006 年 4 月 22 日，2004 年年报刊登时间为 2004 年 3 月 22

日，2003 年年报刊登时间为 2003 年 4 月 2 日。 

 

4、 本公司在本次收购发生前，其资产、业务、人员等与最近一期披露的情况相

比没有发生重大变化。 

 

二、 被收购公司的股本情况 

1、被收购公司已发行股本总额及股本结构 

截至本报告签署日，本公司已发行股本总额为 312,760,293 股，股本结构如

下表： 

股   份   类   别 股 份 数（股） 占总股本比例 (%) 

一、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  

1、国家持有股份 17,207,713 5.50

2、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130,432,580 41.70

合计 147,640,293 47.20

二、已上市流通股份   

1、人民币普通股 165,120,000 52.80

合计 165,120,000 52.80

三、股份总数 312,760,293 100.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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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收购人持有、控制本公司股份的详细名称、数量和比例 

本次收购前，收购人直接持有G中宝32,384,430股股份，占总股本的10.35

％，股权性质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，是G中宝的第二大股东。 

本次收购完成后，收购人直接、间接合计持有G中宝79,184,430股股份，占

总股本的25.32％，成为G中宝第一大股东。 

 

3、被收购公司前十大股东名册 

截止 2006 年 6 月 30 日，本公司的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： 

股东名称 持股数 所占比例 股本性质 

浙江恒兴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46,800,000 14.96％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

浙江新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2,384,430 10.35％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

嘉兴市社会发展资产经营投资公司 17,207,713 5.50%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

上海子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2,045,064 3.85%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

涌金实业(集团)有限公司 8,124,313 2.60%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

浙江泰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7,707,000 2.46%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

杭州方豪实业有限公司 2,460,000 1.48%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

嘉兴未来工艺美术品有限公司 2,433,990 0.78%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

北京惠德科贸中心 2,405,124 0.77%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

浙江中神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2,340,000 0.75%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

 

4、本公司目前未持有或控制收购人的任何股权。 

 

 

 

第二节 利益冲突 

 

一、收购人在本次收购前即为本公司的第二大股东，本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

级管理人员在收购人及其关联企业任职情况如下表所示： 

姓名 在本公司任职 在收购人任职 

邹丽华 副董事长 浙江新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

 

二、本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以及上述人员的直系亲属在提交本报

告书之日前六个月内没有持有或买卖收购人股份的行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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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本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与收购相关的利益冲突。收

购人不存在对拟更换的本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补偿或者任何类似

安排。 

 

四、 本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在收购报告书摘要公

告之日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情况如下表所示。 

姓名 身份 持股数量

（股） 

近6个月交易情况 

沈建伟 监事会主席 26,853 无 

陆襄 监事 7,093 无 

 

五、 本公司无下列情况 

1、 本公司董事将因本次收购而获得利益，以补偿其失去职位或者其他有关

损失的。 

2、 本公司董事与其他任何人之间的合同或者安排，取决于收购结果的。 

3、 本公司董事在收购人订立的重大合同中拥有重大个人利益的。 

4、 本公司董事及其关联方与收购人（包括股份持有人、股份控制人以及一

致行动人）及其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（或者主要负责人）之间有重要的合

同、安排以及利益冲突的。 

 

 

 

 

第三节 董事建议或声明 

 

一、本次收购可能对本公司产生的影响 

本次收购完成后，收购人直接、间接合计持有本公司79,184,430股股份，占

总股本的25.32％，成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。 

收购人在保留本公司现有业务的基础上，计划通过本公司向收购人非公开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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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股票，收购人以其持有的房地产公司股权作为支付对价，使本公司的主营业务

变更为住宅地产的开发业务。 

本公司董事会认为：收购方在全国十几个城市开发的房屋面积近1000万平方

米，构成显著的土地储备优势、品牌优势和经营优势。本次收购事宜及下一步非

公开发行股票收购资产如能顺利实施，将使公司未来房地产业务发展获得稳定的

项目资源支持，经营业绩将得到明显提升。预计本次置入的房地产业务2006年能

产生2亿元以上的净利润，2007年产生4亿元以上的净利润。本次收购事宜有利于

公司的持续经营和长远发展，从根本上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。 

 

二、独立董事就本次收购发表的单独意见 

本公司与本次收购有相关利益冲突的4名董事已经予以回避。因此本报告书

即为3名独立董事所发表的独立意见。 

 

三、对收购人资信情况的调查 

收购人经由杭州资信评估有限公司评定，其资信情况为AAA，有效期至2007

年7月31日。 

 

四、对收购人收购意图的调查 

收购人拟通过本次收购获得对本公司的控制权，并计划通过本公司向收购人

非公开发行股票，收购人以其持有的房地产公司股权作为支付对价，从而把本公

司打造成为中国住宅地产业的龙头上市公司。 

 

五、对收购人的后续计划的调查 

1、收购人继续持有或处置本公司股份的计划 

本次协议收购完成后，本公司拟向收购方非公开发行股票，收购方以其持有

的房地产公司股权作为支付对价。除此以外，没有继续增持或处置本公司股份的

计划。 

2、收购人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改变或调整的计划 

本次收购完成后，收购人直接、间接合计持有本公司79,184,430股股份，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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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股本的25.32％，成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。 

收购人在保留本公司现有业务的基础上，计划通过本公司向收购人非公开发

行股票，收购人以其持有的房地产公司股权作为支付对价，使本公司的主营业务

变更为住宅地产的开发业务。 

3、上市公司资产处置计划 

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，收购人暂无对本公司的重大资产、负债进行处置或

者采取其他类似的重大决策的计划。 

4、上市公司董事会、高管人员的调整计划 

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，收购人暂无对本公司董事会、高管人员的调整计划。

收购人与本公司其他股东之间就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的任免不存在任何合同或者

默契。 

5、上市公司组织结构的调整计划 

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，收购人暂无对本公司组织结构进行调整的计划。 

6、上市公司章程的修改 

本次收购完成后，除因股东及股权结构变动所需对本公司的章程进行相应修

改外，收购人暂无对本公司的章程进行其他修改的计划。 

7、与其他股东之间的合同或者安排 

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，收购人与其他股东之间就本公司其他股份、资产、

负债或者业务不存在任何合同或者安排。 

8、其他对上市公司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

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，除上述安排外，收购人暂无其他对本公司有重大影

响的计划。 

 

六、对原控股股东的调查 

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，收购人及其关联方、出让方及其关联方均不存在未

清偿本公司的负债，或未解除本公司为收购人提供的担保，或其他损害本公司利

益的情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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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节 重大合同和交易事项 

 

本公司及关联方在本次收购发生前24个月内，未发生对本次收购产生重大影

响的以下事件： 

1、本公司订立的重大合同； 

2、本公司进行资产重组或者其他重大资产处置、投资等行为； 

3、第三方拟对本公司的股份以要约或者其他方式进行收购，或者本公司对

其他公司的股份进行收购； 

4、正在进行的其他与本公司收购有关的谈判。 

 

 

 

 

第五节 其他 

 

一、本公司不存在其他需披露的信息 

1、不存在为避免对董事会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 

2、不存在中国证监会或者证券交易所要求披露的其他信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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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董事会声明 

董事会已履行诚信义务，采取审慎合理的措施，对本报告书所涉及的内容均

已进行详细审查； 

董事会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，并对其真实

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。 

 

董事签字： 

吴建元  邹丽华   林兴   高存班  黄春萼  金雪军  柯美兰 

 

 

 

二零零六年八月二十二日 

 

 

三、独立董事声明 

董事会全体成员与本次股权转让不存在利益冲突,对本次股权转让履行了诚

信义务,基于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向股东提出了董事会意见,该董事会意见是

审慎客观的。 

 

独立董事签名：  黄春萼  金雪军  柯美兰 

 

 

            二零零六年八月二十二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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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节 备查文件 

 

一、备查文件 

1、中宝科控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 

2、《股权转让合同》 

 

二、备查地点  

本收购报告书和备查文件置于以下地点，供投资者查阅： 

1、中宝科控投资股份有限公司； 

2、上海证券交易所。 

联系人：钱春、高磊 

 

 

中宝科控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

二零零六年八月二十二日 


